附件三
项目编号：BR2016-    
“一带一路”建设
专项课题项目协议书
西部开发司
二○一六年七月
一、项目委托单位（甲方）为：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开发司。
项目承担单位（乙方）为：                           。
二、甲方委托乙方对题为“                        ”的项目开展专项调研，项目编号为BR2016-     ，项目总经费为      万 元（大写）。
三、本项目起止日期为2016年8月至2017年 7月。

四、乙方必须在项目规定时间内向甲方提交课题研究成果，包括印刷文本5份（包括研究报告全本、简写本和3000字摘要）和电子文档1份。

五、课题研究成果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部署、方针政策和重点任务。最终报告应观点鲜明、论述清晰、基础数据完善，对引用的观点和数据要注明来源。
六、乙方对外发表课题研究成果或将课题成果用于其他用途必须征得甲方同意。

七、甲方在协议生效后，向乙方拨付课题经费。乙方应按照中央财政科研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方向以及比例使用经费，并按照所在单位财务规则进行项目核算。课题经费使用中出现问题，由乙方负责。
八、乙方银行开户名                           ，开户行                 ，账号                      。
九、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和甲方财务部门各执一份，双方单位盖章、负责人签字后生效。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委托单位（盖章）            承担单位（盖章）
二○一六年   月    日       二○一六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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